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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會是香港政府華員會屬下的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現時社會保障

助理職系(本職系)員工有七成以上為本分會會員。 

 

2.  社會福利署屬下的社會保障科負責向市民提供社會保障服務，包括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下簡稱「綜援」)、高齡津貼(以下簡稱「生果金」)、

傷殘津貼、即將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及交通意外傷

亡援助，在香港發生災難事件時，亦須即時向災民提供緊急救濟服務。以

上所有服務的申請及覆查工作均由本職系人員負責。 

 

3.  社會福利署是勞工及福利局下有關福利政策的執行部門。作為公務

員工會，本分會不打算在此評論社會福利規劃在政策層面的事宜。然而，

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與提供服務的人力資源息息相關及應要一併計算。本

分會希望就此闡述如下。 

 

4.  當一項新政策由政府部門執行時，公務員事務局會審批政府部門提

交之需增聘人手數字。其後，政策局或負責部門會在政策層面交立法會討

論。本分會必須指出，在審批增聘人手的過程中，常常因為沒有考慮到招

聘的需時和困難和時間表，令新服務在未有足夠人手配合的情況下推出，

而前線的人員每每首當其衝，他們只得被迫暫時將手上的工作放下，集中

應付新工作，直接影響日常向市民提供的服務質素。 

 

5.  在此，本分會以社會福利署最近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作為例子。增

聘人手不足，而新增聘的人手未能在服務推出前被填補。根據計劃，增聘

後的人手約三份之二投會放在新成立的專責組別，須要即時處理的個案約

三十多萬，平均每名新增同事需處理不少於五千個案。另三份之一人手投

放在社會保障辦事處，平均每個社會保障辦事處獲分配不足半個人手去處

理新申請的個案。社會福利署就是以此方法應付新設的長者生活津貼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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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以社會保障助理職系的情況為例，前管理參議處應社會福利署要求

在 1 9 9 5 年為社會保障辦事處的人手基準作出檢討( R e v i e w  o f  Ma n n i ng 

S t a n d a r d s )，即使不計算因個案複雜程度增高而增加的工作量，本職系

所獲分配人手從未達有關建議指標，令人手長期未能配合人口老化及社會

的發展需要。本分會必須指出，由於人手本已長期不足，本職系員工在應

付現有的社會保障服務時已疲於奔命。如政府在中長期社會福利的規劃事

務上，沒有就人手作出充分計算的和檢討，任憑規劃得再好，也只會和現

實脫節，並影響日常的社會保障服務，難以回應大眾市民對服務的期望。 

 

7 .  最後，本分會認為當局有責任就個案複雜程度、工作量和日增的投

訴，再次作出計算人手基準之檢討，方可做好日後的社會福利規劃。此外，

有關的政策局、部門和公務員事務局，將來在推出服務之前，必要就人手

需要及所需的招聘時間作出全面的評估，而非「增聘最少人數以推出服

務」，這方可為市民提供優質和合符期望的社會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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